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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和春雷先生董事任職資格獲中國保監會核准的公告

茲提述中國再保險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7年1月20日的公告，內容
關於（其中包括）：(i)選舉和春雷先生為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執行董事、戰略
與投資委員會委員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；及(ii)擬委任和春雷先生為本公司授權代表
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香港上市規則」）第3.05條）。和春雷先
生的上述任職須待其董事任職資格獲得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保監會」）核准
後方可生效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於近日收到中國保監會關於和春雷先生任職資格的批覆。根據
該批覆，中國保監會核准和春雷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的任職資格。和春雷先生擔任本公
司執行董事、戰略與投資委員會委員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的任期自2017年2月28日其
董事任職資格獲核准起，至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，任期屆滿可獲重選連
任。

董事會亦宣佈和春雷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表（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3.05條），自
2017年2月28日起生效。

和春雷先生的簡歷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.51(2)條要求披露的其他資料請參見本公司
日期為2017年1月5日的補充通函及日期為2017年1月20日的公告。除上述披露外，該等資
料未發生任何變化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再保險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余青
聯席公司秘書

中國北京，2017年3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袁臨江先生、王平生先生、和春雷先生及任小兵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路秀麗女士及 

申書海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珺女士、郝演蘇先生、李三喜先生及莫錦嫦女士。


